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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马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卢安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象艳声明：保证本

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盈峰环境 股票代码 00096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开明 王 妃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怡欣路7-8号盈峰

中心23层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怡欣路7-8号盈峰

中心23层

电话 0757-26335291 0757-26335291

电子信箱 wangyf@infore.com wangyf@infore.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6,114,686,347.77 2,525,418,629.56 5,854,074,860.69 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35,552,371.96 196,633,175.30 369,043,280.47 7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562,291,460.66 73,332,868.41 73,332,868.41 666.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72,112,479.10 -654,809,478.87 -1,651,101,509.55 41.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685 0.120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685 0.120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0% 4.55% 3.02% 1.2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5,879,842,416.54 8,448,709,208.28 24,461,293,934.13 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101,954,776.54 4,293,905,345.75 14,471,811,680.32 4.3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0,66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宁波盈峰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18% 1,017,997,382 1,017,997,382 质押 1,017,997,382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62% 399,214,659 399,214,659 0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7% 359,609,756 0 质押 291,431,407

弘创（深圳）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9.81% 310,423,813 310,423,813 0

Zara� Green� Hong�

Kong�Limited

境外法人 3.46% 109,556,670 0 质押 109,556,670

广州粤民投盈联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2% 79,842,931 79,842,931 0

上海君和立成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绿联君

和产业并购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18% 68,830,113 68,830,113 0

何剑锋 境内自然人 2.01% 63,514,690 11,723,329 质押 62,952,175

宁波绰易贸易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4% 45,509,430 0 0

宁波盈太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9% 40,913,514 40,913,51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宁波盈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宁波盈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19年01月04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年01月02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

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一方面受益于蓝天保卫战、垃圾分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利好政策，环卫装备及环

卫服务产业发展继续保持增长态势，进一步释放空间。另一方面受制于大的环保行业资本遇冷、行业负债

率高企、严控金融风险等因素，环保产业将呈现由高速发展逐渐转变为高质发展的全新局面。 资金实力

弱、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发展粗放的企业将逐渐被淘汰，规模大、资金实力强、技术先进、管理水平高的综

合性企业将会成为行业主流。

（一）2019年垃圾分类将全面启动

2019年6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9部门在46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印发了《关于在全国地

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决定自2019年起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意味着垃圾分类工作的全面展开。 2019年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开始生

效施行，北京、深圳等城市也相继出台了垃圾分类的实施办法，意味着传统的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将被颠

覆，生活垃圾从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四大环节被“一分为四” ，相应的垃圾分类、垃圾收转运装备及垃圾

终端处置设施的需求将大幅增加，市场需求不断释放。

公司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拥有从“全前端投放到后端处理”全系列垃圾分类专业装备研发制造能力

的企业，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环卫装备企业，公司将在垃圾分类中持续收益。

（二）新能源环卫装备将逐步推广使用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加快推进城市建成区新增和更新的公交、环卫、出租、轻型物

流配送车辆，使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重点区域使用比例达到80%；2019年1月1日起,全国全面供应

符合国六标准的车用汽柴油,停止销售低于国六标准的汽柴油,实现车用柴油、普通柴油、部分船舶用油

“三油并轨” ,取消普通柴油标准。 重点区域、珠三角地区、成渝地区等提前实施。

2019年是《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的关键年，现在北京、深圳、长沙等地已开始全面采

购新能源环卫装备。 公司依托在传统燃油环卫装备的技术、产品、品牌等优势，在新能源环卫装备已抢占

先机，2019年新能源产品和市场有望实现重大突破。

（三）5G使智能环卫装备商业化成为可能

2018年，公司推出了全球首款环卫智慧作业机器人，并已在国家5A级长沙橘子洲景区投入使用。 在

这基础上，公司迅速衍生创新开发了更丰富的环卫机器人种类，可分时段、分区域工作，且备了超强的智

慧力和安全性、超快的信息响应与数据交互能力、超高的集群协同效率和作业能效。 今年公司基于5G+全

新一代环卫机器人AI系统，创新孵化出了全球首个5G无人驾驶环卫机器人编队，并在长沙大学城投入试

运行。

作为人工智能AI创新的重要领域，环卫机器人装备用5G+AI创新变革传统环卫行业乃未来大趋。 公

司将有望强势引领行业发展。

（四）2019年上半年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充分把握国家经济形势和环保行业发展趋势，果断实施产业聚焦战略，将公司

主业聚焦在公司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环卫机器人、新能源环卫装备、环卫服务、生活垃圾分类及终端处置

的大固废领域。 对于公司的风机、电磁线、 环境治理工程等非核心业务，公司将通过业务结构优化、资产

剥离或分拆上市等方式逐步进行调整。以优化公司的资产及产业结构，以及提升公司的盈利 能力及竞争

力。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1,1468.63万元， 同比增长4.45%，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555.24万元，同比增长72.22%。

1、环卫装备：技术创新进一步巩固公司行业龙头地位

2019年1-6月，受益于垃圾分类、蓝天保卫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利好政策，环卫装备继续保持稳

健增长态势。

根据中国汽车研究中心关于环卫车辆的统计数据，2019年上半年实现销量59754台， 同比增长

22.5%，其中餐厨车、压缩垃圾车等垃圾收转运类产品，以及低端的洒水车、市政车增长较快。

报告期，公司实现销售346,393.90万元，同比增长8.49%，市场占有率位稳居行业第一，其中中高端产

品市占率超30%，高端产品市占率近40%，遥遥领先于行业其他参与者。 而且随着新能源产品、 智能化装

备等高端产品的逐步导入，以及城乡环卫市场的逐步覆盖，环卫装备市场空间将进一步释放。 报告期，公

司新能源环卫装备实现销售3.15亿元，位居行业首位。

根据我国环卫市场的变化，在巩固公司现有产品龙头地位同时，公司也加大了适应县域、农村市场的

经济型产品的开发和投放力度，推出了“美丽乡村”系列产品， 以抢占快速增长的城乡新兴环卫市场。

此外，公司加大了智慧环卫装、环卫机器人等新产品的开发，智能小扫系列产品下半年有望量产。

2、环卫服务垃圾分类：大固废全产业链优势凸显

2019年1-6月，环卫服务市场化进程仍在继续，随着垃圾分类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环卫服务市场将

迎来新的机遇。

环境司南数据监测的相关统计：2019年上半年全国共开标各类环卫服务类项目 （含标段）6954个，

服务内容涵盖环卫服务、垃圾收运、垃圾分类、餐厨垃圾（收运）、智慧环卫等12个细分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已在全国范围内签订环卫运营项目共计13个，涉及签约首年服务金额4.72亿，合同总

金额达到57.85亿。 针对环境司南数据监测的相关统计，2019年上半年， 公司签约能力排名全国第三，较

2018年全年排名上升1个名次。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已在全国范围内签订环卫运营项目共计41个，

其中签约首年服务金额13.81亿，合同总金额达到229.94亿，居全国前列。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抓住垃圾分类的契机，进一步扩大垃圾收转运准备的销售及市场份额。 同时，公

司利用公司的装备优势，以及引进意大利LADURNER（纳都勒）先进的厌氧、有机质废水处理技术及项

目运营管理经验，大力拓展餐厨垃圾终端处置项目，公司已获得江苏淮安、湖北仙桃、广东佛山、江西宜春

等地的餐厨项目。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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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8月16日以通讯方式向

董事会全体成员发出了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9年8月27日下午14:00

时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马刚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名,实际参与表决董

事7名，会议召开及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其摘要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同时披露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全文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2019年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及行权数量的议案》；

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及行权数量的

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

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相关

事项的公告》与《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及可行权情况清单》。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

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

事项的公告》与《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及可行权情况清单》。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967

公告编号：

2019-067

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

对象及行权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19年8月27日

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及行权数量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项

说明如下：

一、公司一期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16年2月1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16年3月9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等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3、根据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2016年3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

权的议案》，确定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2016年3月11日，同意公司向64名激励对象授予544万份股票

期权。

4、公司于2016年5月13日召开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以公司总股本484,924,403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0.4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

每10股转增5股。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7月4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7月5日。

5、公司于2016年8月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6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 鉴于上述权益分配方案已于2016年7月5日实施完毕，经

调整，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数量将由544万份调整为816万份，行权价格将由18.77元/股调整为

12.49元/股。

6、2017年4月10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及股票期权行权数量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业绩考核不合格等原因对本次股权激励对象调整，经

调整激励对象由原64人调整为55人，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816万份调整为708万份。

同时审议议案《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鉴于公司第一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条件已经成就，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确定的并通过考核的激励对象

共55人，其在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212.4万份。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第一个行权期以集中统一行权模式行权，行权人数为53� 名，行权数量为205.2万份期权，行权价格为

12.49元，该次行权股份于2017年6�月13日上市流通。

7、公司于2017年5月4日召开的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在

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权激励行权发生变动，公司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调整

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29,438,60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398874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985934股。股权登记日为2017年6月22日，除权除息日为2017年6月23

日。

8、2018年4月20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一期股票期权数量、行权价

格以及激励对象的议案》，同意因2016年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以及激励对象离职、业绩考核不合格等原

因对本次股权激励对象、行权数量、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经调整激励对象由55人调整为51人，已授予未解

锁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6,923,501份，行权价格由12.49元/股调整为8.31元/股。

同时审议议案《关于公司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鉴于公司一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条件已经成就，公司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确定的并通过考核的激励对象

共51人，其在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296.7197万份。

9、公司于2018年5月15日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总股本1,166,988,85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0.90元（含税），派发现金共计105,

028,996.68�元，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为2018年6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6月29日。

10、公司于2018年7月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一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上述权益分配方案已于2018年6月29日实施完毕，经调整，公司一期

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将由8.31元/股调整为8.22元/股。

11、公司于2019年4月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股权激励计划

已到期未行权的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由于公司一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结束时51位激励对象股票期权尚未行权，公司董事会同意按照相关规定对

上述在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内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2,967,197份予以注销。 公司一

期股票期权数量由6,923,501份变为3,956,304份。

二、公司二期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18年1月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对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18年1月23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等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

3、根据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2018年3月1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二期股票期权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二期股票期权激

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由于2名激励对象离职的原因，公司取消其获授股票期权资格，对应取消

股票期权数量30万份。 调整后，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120人调整为118人，授予

的股票期权数量由2,745万份调整为2,715万份；董事会确定公司二期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2018年3月12

日，并同意公司向118名激励对象授予2,715万份股票期权。

4、公司于2018年5月15日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总股本1,166,988,85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0.90元（含税），派发现金共计105,

028,996.68元，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为2018年6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6月29日。

5、公司于2018年7月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二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上述权益分配方案已于2018年6月29日实施完毕，经调整，公司二期

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将由9.45元/股调整为9.36元/股。

三、本次调整情况

1、公司已经于2019年7月6日披露了《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现金分红金额316,306,

214.60元不变为原则，扣除公司已回购股份1,137,500股，调整为以3,161,924,646股（公司总股本3,

163,062,146股减去已回购股份1,137,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0359元（含

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7

月11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7月12日。

依据公司一期、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股票期权

有效期内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或股票拆细、缩股、派息、配股等事宜，股票期权

的行权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将由8.22元/股调整为8.12元/股；二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将由9.36元/股调整为9.26元/股。

2、自2019年7月12日因实施权益分配对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之后，

原51名激励对象发生如下调整事项：

期权授予之后，有11人（具体名单见附件表一）因离职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注销其第三个行权期共93.5127万份股票期权；

经上述调整， 第一期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由51人调整为40人， 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395.6304万份调整为302.1177万份。 经上述调整之后，激励对象被授予的股票期权的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类型 人数 拟分配期权数量（万份） 占本次授予期权总数的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管理人员 21 165.4454 54.76% 0.05%

销售人员 14 100.7060 33.33% 0.03%

研发人员 5 35.9663 11.91% 0.01%

合计 40 302.1177 100% 0.09%

对于上表所列的本期可行权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确认数为准。

3、自2019年7月12日因实施权益分配对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之后，

原118名激励对象发生如下调整事项：

期权授予之后，有37人（具体名单见附件表二）因离职、职位调动等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

适合成为激励对象，根据《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注销其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行权

期共890万份股票期权；

经上述调整， 第二期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由118人调整为81人， 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2,

715万份调整为1,825万份。

经上述调整之后，激励对象被授予的股票期权的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类型 人数 拟分配期权数量（万份） 占本次授予期权总数的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管理人员 27 795 43.56% 0.25%

销售人员 25 505 27.67% 0.16%

生产人员 20 390 21.37% 0.12%

研发人员 9 135 7.40% 0.04%

合计 81 1,825 100% 0.57%

对于上表所列的本期可行权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确认数为准。

四、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激励计划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一期、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等的相关规定，且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及行权数量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五、监事会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事项的核实情况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及行权

数量的议案》，监事会对公司本次调整后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及行权数量进行了再次确认，监

事会认为：

1、鉴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19年7月12日实施完毕，同意董事会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分别将一期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由8.22元/股调整为8.12元/股；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行权

价格由9.36元/股调整9.26元/股。

2、同意公司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11名一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因离职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的人员，所有未

行权的共93.5127万份股票期权应予以注销；对37名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因离职、职务调整

等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的人员， 所有未行权的共890万份股票期权应予以注

销。

经审核后认为：公司本次对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及行权数量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六、独立董事意见

1、同意公司董事会根据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将公司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

8.22元/股调整为8.12元/股；将公司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由9.36元/股调整为9.26元/股。

2、同意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规定，对11名因离职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的人员，所有未行权的共93.5127

万份股票期权应予以注销。 经调整后授予一期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由51人调整为40人，已授予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数量由395.6304万份调整为302.1177万份。 调整后的股权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

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同意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规定，对37名因离职、职位调动等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的人员，

所有未行权的共890万份股票期权应予以注销。 经调整后授予二期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由118人调整为

81人，已授予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2,715万份调整为1,825万份。 调整后的股权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公司本次调整的相关事宜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相关股权激励

计划的规定。

七、律师法律意见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及公司一期、二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967

公告编号：

2019-069

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

权期行权相关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有效期至：2020年3月11日

2、行权价格：9.26元/股。

3、可行权份数：547.50万份期权。

4、行权方式：自主行权模式。

5、上述行权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确认数为准。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

于〈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公司于2019年8月

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

权相关事项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18年1月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对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18年1月23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等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

3、根据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2018年3月1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二期股票期权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二期股票期权激

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由于2名激励对象离职的原因，公司取消其获授股票期权资格，对应取消

股票期权数量30万份。 调整后，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120人调整为118人，授予

的股票期权数量由2,745万份调整为2,715万份；董事会确定公司二期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2018年3月12

日，并同意公司向118名激励对象授予2,715万份股票期权。

4、公司于2018年5月15日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总股本1,166,988,85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0.90元（含税），派发现金共计105,

028,996.68元，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为2018年6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6月29日。

5、公司于2018年7月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二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上述权益分配方案已于2018年6月29日实施完毕，经调整，公司二期

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将由9.45元/股调整为9.36元/股。

二、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说明

激励对象行使已获授的股票期权，必须同时满足如下全部条件：

序

号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说明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 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

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所列情形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②最近12个月

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

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

情形；⑦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所列情形

3

以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固定基数，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0%。

符合此项条件，请查阅附表一

4

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年度达到公司业绩目标，所在经营单位业绩考核结果达标，以及个人绩效考

核等级为S、A或B的前提下，才可行权。

本次行权的81名激励对象2018�年度个人业绩均

考核合格。

附表一：

业绩指标 2017年（元） 2018年（元） 增长率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0,861,977.33 319,411,269.58 44.62%

三、《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安排

1、股票期权行权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2、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及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详细名单请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及可行权情况清单》）：

类型 人数 第二期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数量（万份）

占现有激励对象获授第二期期权总数的

比例

管理人员 27 238.50 13.07%

销售人员 25 151.50 8.30%

生产人员 20 117.00 6.41%

研发人员 9 40.50 2.22%

合计 81 547.50 30.00%

对于上表所列的本期可行权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确认数为准。

3、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9.26元/股。 若在行权前公司发生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

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增发股票等事宜，行权价格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4、行权方式：公司二期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行权期内，公司激励对象在符合

规定的有效期内可通过选定承办券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统自主进行申报行权。 承办券商已采

取有效措施确保相关业务系统功能符合上市公司有关业务操作及合规性需求。

5、第一个行权期的可行权日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且在行权有效期内，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3日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

（3）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

（4）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

上述所指“重大交易” 、“重大事项”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董事会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行权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后，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材料，统一办理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自主

行权业务，届时会另行公告进展情况。

激励对象必须在期权有效期内行权完毕，有效期结束后，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

公司注销。

四、《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一个行权期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9年8月2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

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独立董事就公司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1、经核查《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已满足行权条件，激励对象可在股

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期间内行权，81名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公司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包括行权日期、行权条件、行权价

格等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 公司承诺不为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依本激励计划获取有关权益提供贷款或其它任何形式的财务

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本次行权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4、本次行权有利于加强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共同持续发展的理念，激励长期价值

的创造，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我们同意上述激励对象在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内行权。

六、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考核期间行权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行权的81名激励对象作为《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一个

行权期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81名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行权条件，

可以按照《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一个行权期的有关事项安排行权。

七、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及第一个行权期安排的核实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可行权的81名激励对象作为《二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同意激励对象按照《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一个行权期的有关事

项安排行权。

八、律师对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结论意见

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

《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九、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如果全部行权， 公司股本将增加547.50万股，

对本公司当期及未来各期损益没有影响。

十、行权专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

行权专户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未使用的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

十一、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式

对于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公司将予以注销。

十二、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资金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据

本激励计划获得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公司根据国

家税收法规的规定，代扣代缴激励对象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税费。

十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5、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967

公告编号：

2019- 068

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

权期行权相关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有效期至：2020年3月10日

2、行权价格：8.12元/股。

3、可行权份数：302.1177万份期权。

4、行权方式：自主行权模式。

5、上述行权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确认数为准。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

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公司于2019年8月26日

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相关

事项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16年2月1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16年3月9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等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3、根据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2016年3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

权的议案》，确定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2016年3月11日，同意公司向64名激励对象授予544万份股票

期权。

4、公司于2016年5月13日召开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以公司总股本484,924,403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0.4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

每10股转增5股。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7月4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7月5日。

5、公司于2016年8月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6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 鉴于上述权益分配方案已于2016年7月5日实施完毕，经

调整，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数量将由544万份调整为816万份，行权价格将由18.77元/股调整为

12.49元/股。

6、2017年4月10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及股票期权行权数量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业绩考核不合格等原因对本次股权激励对象调整，经

调整激励对象由原64人调整为55人，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816万份调整为708万份。

同时审议议案《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鉴于公司第一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条件已经成就，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确定的并通过考核的激励对象

共55人，其在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212.4万份。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第一个行权期以集中统一行权模式行权，行权人数为53� 名，行权数量为205.2万份期权，行权价格为

12.49元，该次行权股份于2017年6�月13日上市流通。

7、公司于2017年5月4日召开的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在

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权激励行权发生变动，公司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调整

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29,438,60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398874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985934股。股权登记日为2017年6月22日，除权除息日为2017年6月23

日。

8、2018年4月20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一期股票期权数量、行权价

格以及激励对象的议案》，同意因2016年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以及激励对象离职、业绩考核不合格等原

因对本次股权激励对象、行权数量、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经调整激励对象由55人调整为51人，已授予未解

锁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6,923,501份，行权价格由12.49元/股调整为8.31元/股。

同时审议议案《关于公司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鉴于公司一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条件已经成就，公司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确定的并通过考核的激励对象

共51人，其在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296.7197万份。

9、公司于2018年5月15日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总股本1,166,988,85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0.90元（含税），派发现金共计105,

028,996.68�元，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为2018年6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6月29日。

10、公司于2018年7月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一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上述权益分配方案已于2018年6月29日实施完毕，经调整，公司一期

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将由8.31元/股调整为8.22元/股。

11、公司于2019年4月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股权激励计划

已到期未行权的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由于公司一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结束时51位激励对象股票期权尚未行权，公司董事会同意按照相关规定对

上述在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内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2,967,197份予以注销。 公司一

期股票期权数量由6,923,501份变为3,956,304份。

二、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说明

激励对象行使已获授的股票期权，必须同时满足如下全部条件：

序

号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

情况说明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 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②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③中国证监会认

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所列情形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②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③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形；④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

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所列情形

3

公司股票期权等待期内， 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权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符合此项条件，请查阅附表一

4

以2015年业绩为基准，2018年公司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2015年增长不低于

100%。

符合此项条件，请查阅附表二

5

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年度达到公司业绩目标，所在经营单位业绩考核结果达标，以及个人绩效

考核等级为S、A或B的前提下，才可行权。

本次行权的40名激励对象2018年度个人业绩均

考核合格。

附表一：

业绩指标 目标值（2013-2015年平均值） 等待期（2016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244,558.84元 245,789,877.16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7,236,761.87元 118,625,510.56元

附表二：

业绩指标 2015年（元） 2018年（元） 增长率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0,403,509.36 319,411,269.58 1465.47%

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三个行权期的行权安排

1、股票期权行权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2、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及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详细名单请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及可行权情况清单》）：

类型 人数

第三期行权数量

（万份）

占现有期权总数

的比例

管理人员 21 165.4454 54.76%

销售人员 14 100.7060 33.33%

研发人员 5 35.9663 11.91%

合计 40 302.1177 100%

对于上表所列的本期可行权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确认数为准。

3、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8.12元/股。 若在行权前公司发生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

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增发股票等事宜，行权价格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4、行权方式：公司一期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行权期内，公司激励对象在符合

规定的有效期内可通过选定承办券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统自主进行申报行权。 承办券商已采

取有效措施确保相关业务系统功能符合上市公司有关业务操作及合规性需求。

5、第三个行权期的可行权日

自授权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可行权日必须

为交易日，且在行权有效期内，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3日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

（3）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

（4）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

上述所指“重大交易” 、“重大事项”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董事会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行权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后，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材料，统一办理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自主

行权业务，届时会另行公告进展情况。

激励对象必须在期权有效期内行权完毕，有效期结束后，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

公司注销。

四、《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三个行权期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9年8月2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

三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独立董事就公司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1、经核查《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第三个行权期已满足行权条件，激励对象可在股权激

励计划规定的期间内行权，40名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公司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包括行权日期、行权条件、行权价

格等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 公司承诺不为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依本激励计划获取有关权益提供贷款或其它任何形式的财务

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本次行权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4、本次行权有利于加强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共同持续发展的理念，激励长期价值

的创造，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我们同意上述激励对象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三个行权期内行权。

六、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考核期间行权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行权的40名激励对象作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三个行权期行

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40名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行权条件，可以按照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的有关事项安排行权。

七、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及第三个行权期安排的核实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可行权的40名激励对象作为《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

权期的行权条件，同意激励对象按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三个行权期的有关事项安排行权。

八、律师对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的结论意见

公司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九、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如果全部行权， 公司股本将增加302.1177万

股，对本公司当期及未来各期损益没有影响。

十、行权专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

行权专户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未使用的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

十一、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式

对于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公司将予以注销。

十二、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资金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据

本激励计划获得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公司根据国

家税收法规的规定，代扣代缴激励对象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税费。

十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5、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967

公告编号：

2019-070

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

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国家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和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按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

进行相应调整。

2、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公司按照国家财政部印发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规定的起始日期开始执行,公司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执

行财务报表格式调整会计准则。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8〕15号）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财会〔2019〕6号有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1）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二个项目；将

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2）利润表：将“资产减值损失” 项目位置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之后；将“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列示）” 。

（3）现金流量表：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

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的填列口

径，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2、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

等相关财务指标。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董事会关于部分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其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颁布的最新相关文件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使公司的会

计政策与国家现行规定保持一致，有利于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

股东的利益。 我们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亦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

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监事会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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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8月16日以通讯方式向

监事会全体成员发出了召开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9年8月27日下午15:

00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焦万江先生主持,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

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名。会议召开及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经各位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监事会专项审核意见：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其摘要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同时披露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要求，公司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出具的《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全文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2019年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亦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

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及行权数量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公司本次对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及行权数量的调整，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等的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及行权数量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

监事会经过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认为公司可行权的40

名激励对象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满足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同意激励对象按照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第三个行权期的有关事项安排行权。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公告》与

《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及可行权情况清单》。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

监事会经过对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认为公司可行权

的81名激励对象作为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满足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同意激励对象按照公司《二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第一个行权期的有关事项安排行权。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公告》与

《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及可行权情况清单》。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8月28日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

激励对象及可行权情况清单

序号 姓 名 本期可行权股票期权（份） 尚未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份）

1 虞小跃 71,932 0

2 胡海斌 71,933 0

3 朱象艳 71,933 0

4 王 妃 71,933 0

5 卢志槔 71,933 0

6 谢 波 71,933 0

7 朱小张 71,933 0

8 王宾辉 71,933 0

9 严梅英 71,932 0

10 谢应茂 71,933 0

11 刘 永 71,933 0

12 邹思恒 71,933 0

13 李首元 71,932 0

14 娄伯平 71,933 0

15 赵炳良 71,933 0

16 张 磊 71,933 0

17 干立桥 71,933 0

18 王 龙 71,933 0

19 王建民 71,933 0

20 郭 锐 71,933 0

21 姜 朋 71,933 0

22 陈 宪 71,933 0

23 陈 勇 71,933 0

24 刘 昊 71,933 0

25 吴景平 71,933 0

26 赵 毅 71,933 0

27 杨喜旺 71,933 0

28 李 樑 71,933 0

29 孙 涛 71,933 0

30 王贵明 71,932 0

31 王 涛 71,933 0

32 谭沛雄 71,933 0

33 舒少君 71,932 0

34 魏春杏 71,933 0

35 刘 侃 71,933 0

36 陈得福 71,933 0

37 黄辉勤 215,797 0

38 戈燕红 71,933 0

39 李永新 71,932 0

40 张 琦 71,932 0

合计 3,021,177 0

注：上述行权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确认数为准。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23日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

激励对象及可行权情况清单

序号 姓 名 本期可行权股票期权（份） 尚未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份）

1 朱象艳 60,000 140,000

2 王妃 60,000 140,000

3 卢志槔 60,000 140,000

4 吴青锋 240,000 560,000

5 吴雪妮 45,000 105,000

6 马林琼 45,000 105,000

7 吴佩轩 90,000 210,000

8 蔡智君 90,000 210,000

9 詹秋玲 45,000 105,000

10 聂钟凯 45,000 105,000

11 余晓峰 45,000 105,000

12 张腾飞 60,000 140,000

13 华茂涛 45,000 105,000

14 肖兴国 45,000 105,000

15 蒲刚兵 45,000 105,000

16 寇付峰 45,000 105,000

17 陈金强 120,000 280,000

18 刘荣亮 60,000 140,000

19 黄辉勤 300,000 700,000

20 戈燕红 120,000 280,000

21 霍亚如 90,000 210,000

22 徐乐华 45,000 105,000

23 郭德音 45,000 105,000

24 陈建新 45,000 105,000

25 李玉金 45,000 105,000

26 谢广群 60,000 140,000

27 武文豹 45,000 105,000

28 罗燕 45,000 105,000

29 冉庆 75,000 175,000

30 贺理 45,000 105,000

31 包志宁 45,000 105,000

32 李心强 60,000 140,000

33 李樑 60,000 140,000

34 孙儒伟 60,000 140,000

35 孙世刚 45,000 105,000

36 魏春杏 60,000 140,000

37 王涛 300,000 700,000

38 刘侃 105,000 245,000

39 孙涛 240,000 560,000

40 谭沛雄 105,000 245,000

41 王贵明 105,000 245,000

42 李传波 45,000 105,000

43 倪瑞彬 45,000 105,000

44 董晟民 45,000 105,000

45 曹彦荣 45,000 105,000

46 刘 江 45,000 105,000

47 刘 卓 45,000 105,000

48 初 征 45,000 105,000

49 魏 兵 60,000 140,000

50 张宏 45,000 105,000

51 覃书芳 45,000 105,000

52 李敏 45,000 105,000

53 周智全 45,000 105,000

54 盛艳波 45,000 105,000

55 吴起英 45,000 105,000

56 李雪鹏 30,000 70,000

57 宿金鹏 30,000 70,000

58 郑凌华 90,000 210,000

59 姜娟 45,000 105,000

60 范伟 45,000 105,000

61 刘耿锋 90,000 210,000

62 李东旭 45,000 105,000

63 蒋伟 45,000 105,000

64 翁嘉昌 30,000 70,000

65 丁健生 45,000 105,000

66 田国占 45,000 105,000

67 陈传富 45,000 105,000

68 吴世雄 45,000 105,000

69 王翼鹏 90,000 210,000

70 余智强 30,000 70,000

71 刘正 30,000 70,000

72 赵国慧 45,000 105,000

73 刘剑英 30,000 70,000

74 徐明德 30,000 70,000

75 马东晓 45,000 105,000

76 刘国忠 45,000 105,000

77 张伯承 45,000 105,000

78 钟江涛 90,000 210,000

79 兰东洋 240,000 560,000

80 张续辉 45,000 105,000

81 毛文锋 45,000 105,000

合计 -- 5,475,000 12,775,000

注：上述行权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确认数为准。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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